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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在職教育實施要點 

97年 1月 17 日經教務會議第 3次通過訂定 
98年 11月 25日經行政會議第 1次修正通過 
100年 6月 27日經教務會議第 4次修正通過 
101年 9月 3 日經教務會議第 5次修正通過 

108年 6月 25日經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升教師教學經驗與技巧，發展教師專業，以培

育優質學生特訂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在職教育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實施方法 

（一）本校專任教師自進入本校起，每學年至少參加 24 小時專業與教學相關領域的進修。 

（二）各單位、科（中心）得舉辦專業或教學相關領域之研習營或研討會，並認定研習時數。。 

（三）教師可選擇赴校外參加各相關研習營或研討會，研習時數由各單位、科（中心）認定。 

（四）專業教師可赴自己學習領域的業界進行自我成長學習，研習時數由各單位、科（中心）

認定。 

三、經費補助 
（一）各單位、科（中心）舉辦專業領域之研習營或研討會，可申請預算補助。 
（二）教師進修以參與校內所舉辦各項研習活動為優先；若參與校外進修研習活動，可申請

補助差旅費，補助原則以「教師參加研習、研討會獎勵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四、各單位、科（中心）得編列預算，並視當年度經費核定預算做適當調整。 

五、學年末將研習結果送交各單位、科（中心）做為考核及遴選優良教師參考。 

六、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